
广西大学法学院 ⒛⒛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

思想道德与社会服务认定实施细则

1,此文件包含思想道德与社会服务认定两个方面内容。

2.思想道德方面包括思想道德品行与纪律考勤两块内容。

思想道德品行为一票否决制。纪律考勤为扣分制。

3.社会服务包含 A学 生服务;B文体活动;C个人荣誉 ;

D集体荣誉。

具体计分方式为:社会服务分值=A+B+C+D

5.其他项中,下列罗马数字代表不同级别的荣誉:“ I”

代表国家级; 
“
H” 代表省 (部 、校际)级 △H” 代表厅

(校 )级 “
IⅤ

”
代表院级; 卿

”
代表其他级别。

4.“⒏”表示关于该项的其他必要说明。

本细则具体由广西大学法学院学工组制定并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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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目 内容

思想道德

及纪律考勤

f●

1、 研究生出现以下任一情况,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参评资

格 :

(1)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、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且未撤销处分

者 ;

(2)有抄袭剽窃、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;

(3)参加非法组织及活动、传播宗教或散布有损国家和学校利益的

言论 ;

(4)参评学年学籍状态处于休学、保留学籍者,或因私出国留学、

疾病、创业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 ;

(5)未经学校批准,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缴纳学费或未完成注册手续 ;

(6)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2、 旷课、未经请假、

缺勤1次 扣50分;2

请假未经批准不参加学校或学院集体性会议或活动 ,

次|灶 (含2∞ 取消当年各类奖项的评选资格 :

3、 趋 目限、目嗍陷鲱睢独麴岈 韶肜聊脍议窃渤 ,锄 1次 ,

扣 30分:3次以上 (含 3次 )取消当年各类奖项的评选资格 ;

4、 在日常上课以及参加学校、学院、班级或支部组织的会议或活动中迟

到或卷鞑 1次 扣25分;5次灶 (含 5沙D取消当年各类奖项的评选

资格 ;

5、 未经请假、请假未经批准擅自离校或超过假期未返校,直接取消当年

各类奖项的评选资格。

6、 同等条件下,全勤较请假同学优先考虑 ;

7、 考勤不实,或在考勤中弄虚作假的,负责考勤的同学承担同等责任;

社会

服务

Α

学

生

服

务

担任校研究生会部长 , 6 分 ;计

担任校研究生会副部长 , 3 分计

分 。校研究生会干事计 , 1计

IV

担任法学院研究生会主席 (校研究生会主席)计 17分 ;

担任法学院党务秘书长,计 15分 ;

担任法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 (含校研究生会副主席、法学院党务副秘

书长)计 13分 ;

担任法学院研究生会部长 (含班主任、法学院党务秘书处其他成员)计 10

分 ;

担任法学院研究生会副部长 , 7 分计

法学院研究生会干事,计 4分。



社

会服务

Α

学

生

服

务

V

担任各班班长,支部书记,计 10分 ;

担任副班长及支部副书记,计 6分 ;

其他班委、支部委员,计 4分。

V(2)

担任学院社团 (辩论队、法援、立法基地)主任 (队长)计 10分 :

担任副主任 (副队长)计 6分 ;

其他常委 (队员)计4分 ;

一般成员 , 计 l 分。

⒏

1、 担任不同级别多个学生工作职务者算最高职务的分数 :

2、 未满半年的,不计分。

其他学院认为可以加分的情况。

社

会服务

B
文

艺

体

育

I

一等奖 (冠军)计 30分 ;

二等奖 (亚军)计 25分 :

三等奖 (季军或优秀奖)计⒛分。

一等奖 (冠军)计25分 ;

二等奖 (亚军)计⒛分 ;

三等奖 (季军或优秀奖)计 15分 。

一等奖 (冠军)计⒛分 ;

二等奖 (亚军)计 15分 ;

三等奖 (季军或优秀奖)计 10分 。

一等奖 (冠军)计 15分 ;

二等奖 (亚军)计 10分 ;

三等奖 (季军或优秀奖)计 5分。

&

1、 凡参与有奖或其他非注册、非官方协会组织的获奖不予认证 ;

2、 注册、官方协会按协会组织级别认定 ;

3、 个人获奖,相应分数直接加入个人分值 ;

4、 团队获奖,则在各相应等级分值上加 10分后,由 团队成员劣

具体分配方案由团队负责人制定并报学工办批准。亠旱



社

会服务

C
个

人

荣

誉

1、 荣誉称号类,即:荣获优秀研究生、优秀学生

干部、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的,上次参评未使用

该加分项的, 在当次参评时 :

I 计 40分 ;

II 计 30分 ;

计 ⒛ 分 ;

IV 计 10分。

2、 其他组织类,即 :除上面三项奖励之外获得

其他协会、社团、组织荣誉的 (如先进/优秀

个人、先进工作者、优秀组织者、标兵称号等)

上次参评未使用该加分项的,当次参评时 :

I 计 9分 ;

计 7分 ;

计 5分 ;

IV 计 3分。

3、 奖学金类,即 :获得上年度各类奖学金,上

次参评未使用该加分项的,当次参评时 :

I 分 ;

^
υ计

计 8分 ;

计 6分 ;

IV 计 4分。

D
集

体

荣

誉

I

荣获先进 (优秀)班集体,优秀党支部等荣誉称号的,计 100分 ,

上次参评未使用该加分项的,当次参评时由班长和支部书记在本

班范围内,根据奖项侧重点和实际贡献,对班委、支委成员及表

现突出的同学进行分配 ;

荣获先进 (优秀)班集体,优秀党支部等荣誉称号的,计 60分,⊥

次参评未亻劐羽该加分项的,当次参评时由班长和支部书记在本班范围

内,根据奖项侧重点和实际贡献,对班委、支委成员及表现突吐

的同学进行分配 ;

III

耒获先进 (优秀)班集体,优秀党支部等荣誉称号的,计 40分 ,」

次参评未亻劐甲该加分项的,当次参评时由班长和支部书记在本班范围内

根据奖项侧重点和实际贡献,对班委、支委成员及表现突出的同寺

进行分配 :

IV

荣获先进 (优秀)班集体,优秀党支部等荣誉称号的,计 ⒛ 分,⊥

次参评未使用该加分项的,当次参评时由班长和支部书记在本班范围内

根据奖项侧重点和实际贡献,对班委、支委成员及表现突出的同寺

进行分配。

&

l、 本院研究生组织、团队获得除各大类之外其他集体荣誉 (如文明

寝室等)的 ,按 以上级别单独给予集体计分奖励,由 团队负责人

分配分

数,报请学工办批准 ;

2、
“
除各起髟矽卩是掴瓮蚓卿 A—J标准之外的其他荣誉,具

体由学工办予以认定。



其它

问题

'说明

1、 提交材料期限在每次评优时均有限定,上年度未使用的材料可用于本年度

参评。同一材料可用于参评本年度不同奖项。

2、 提交材料期限一般不限制参评次年毕业的硕士生,即次年毕业且仅有一次

lJL会参评某一奖项的研究生不受期限限制。

3、 上述文件中凡涉及团队或集体分数分配时,参评人不得以其他人不参评为理

由分享较多分数,该参评人应提交总体分数分配方案供学院学工组决定是否同意

该方案。

旬


